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簡易字第221號

原      告  胡Ｏ筠  （真實姓名及應受送達處所詳對照表）

被      告  楊震豪  

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

訟，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（112年度附民字第1447號），

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叁萬伍仟元，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一

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五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

3條之3規定，由本院依職權為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使用社群軟體向伊私訊佯稱願以新臺幣

（下同）35萬元與伊性交易云云，並以手機通訊軟體傳送變

造之網路轉帳交易明細，假稱已匯款至伊指定帳戶，取信於

伊，致伊陷於錯誤，於民國108年11月12日下午5時36分許，

與被告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「城市商旅南西館」

客房內為性器結合之性交行為，事畢被告又向伊謊稱溢匯3

萬5000元，要求現金退還云云，致伊誤信為真，將3萬5000

元現金交付被告，伊嗣後登入網路銀行查詢帳戶餘額，始知

受騙。伊因被告上開行使變造準私文書及詐欺行為，受有財

產上損害3萬5000元及非財產上損害26萬5000元，被告業經

本院111年度上訴字第1075號刑事判決認定犯行使變造準私

文書、詐欺得利、詐欺取財罪確定在案（下稱本件刑案）。

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，求為命被告應給付原告30

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

5%計算利息之判決。
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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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法院之判斷：

　㈠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、地以行使變造準私文書及詐

欺之方式，致其陷於錯誤，而與被告為性交行為及交付現金

3萬5000元等事實，業經被告在刑案偵審時供述在卷，復有

證人即原告友人簡Ｏ萱在刑案偵查時之證述可佐，並有兩造

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、原告銀行帳戶資料、城市商旅消費發

票可證（本院卷18至22、24、28至29頁，刑案影卷11至19、

53至65、81至83、89至95、111至113、141至142、172、21

5、270至271、280至284、461至471、492頁），又被告犯上

開行使變造準私文書、詐欺得利、詐欺取財罪，業經本件刑

事判決認定在案（本院卷10、36至37頁），並經調閱刑事案

卷核閱屬實，則原告主張被告行使變造準私文書及詐欺等行

為，侵害其性行為自主決定權及財產權等情，堪予認定。

　㈡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

任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被告上開行為致原告

陷於錯誤，受有交付現金3萬5000元之財產上損害，已如前

述，故原告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此部分損害，為有理由。次按

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

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

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民法第195條第1項

定有明文。所謂貞操，其實質內涵為性行為的自主決定，即

個人對於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，有自主決定的權利，以

詐欺之方式使人陷於錯誤允為性交，違反他人為性行為的自

主意思，亦構成對貞操之侵害，原告就此部分請求被告賠償

非財產上損害，於法有據。爰審酌被告詐使原告允為性交之

加害情節，原告身心受創及精神上痛苦程度非輕，雙方之身

分、地位、學經歷、財產所得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（見刑

案影卷550頁、本院卷39頁、本院限閱卷內戶役政資料教育

程度註記及財產所得明細資料），認原告就性自主決定權受

侵害部分，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萬元，核屬適當。從

而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3萬5000元（即財產上損害3萬5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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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及非財產上損害10萬元）及法定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；逾

此部分之請求，則無理由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

付13萬5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1月22日

（見附民卷第3頁被告簽收日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

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

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，

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

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。依民

事訴訟法第79條、第436條之1第3項、第433條之3，判決如

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傅中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彥君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慧如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不得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呂　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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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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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簡易字第221號
原      告  胡Ｏ筠  （真實姓名及應受送達處所詳對照表）
被      告  楊震豪  
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（112年度附民字第1447號）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叁萬伍仟元，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五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3規定，由本院依職權為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使用社群軟體向伊私訊佯稱願以新臺幣（下同）35萬元與伊性交易云云，並以手機通訊軟體傳送變造之網路轉帳交易明細，假稱已匯款至伊指定帳戶，取信於伊，致伊陷於錯誤，於民國108年11月12日下午5時36分許，與被告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「城市商旅南西館」客房內為性器結合之性交行為，事畢被告又向伊謊稱溢匯3萬5000元，要求現金退還云云，致伊誤信為真，將3萬5000元現金交付被告，伊嗣後登入網路銀行查詢帳戶餘額，始知受騙。伊因被告上開行使變造準私文書及詐欺行為，受有財產上損害3萬5000元及非財產上損害26萬5000元，被告業經本院111年度上訴字第1075號刑事判決認定犯行使變造準私文書、詐欺得利、詐欺取財罪確定在案（下稱本件刑案）。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，求為命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利息之判決。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法院之判斷：
　㈠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、地以行使變造準私文書及詐欺之方式，致其陷於錯誤，而與被告為性交行為及交付現金3萬5000元等事實，業經被告在刑案偵審時供述在卷，復有證人即原告友人簡Ｏ萱在刑案偵查時之證述可佐，並有兩造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、原告銀行帳戶資料、城市商旅消費發票可證（本院卷18至22、24、28至29頁，刑案影卷11至19、53至65、81至83、89至95、111至113、141至142、172、215、270至271、280至284、461至471、492頁），又被告犯上開行使變造準私文書、詐欺得利、詐欺取財罪，業經本件刑事判決認定在案（本院卷10、36至37頁），並經調閱刑事案卷核閱屬實，則原告主張被告行使變造準私文書及詐欺等行為，侵害其性行為自主決定權及財產權等情，堪予認定。
　㈡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被告上開行為致原告陷於錯誤，受有交付現金3萬5000元之財產上損害，已如前述，故原告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此部分損害，為有理由。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所謂貞操，其實質內涵為性行為的自主決定，即個人對於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，有自主決定的權利，以詐欺之方式使人陷於錯誤允為性交，違反他人為性行為的自主意思，亦構成對貞操之侵害，原告就此部分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，於法有據。爰審酌被告詐使原告允為性交之加害情節，原告身心受創及精神上痛苦程度非輕，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學經歷、財產所得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（見刑案影卷550頁、本院卷39頁、本院限閱卷內戶役政資料教育程度註記及財產所得明細資料），認原告就性自主決定權受侵害部分，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萬元，核屬適當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3萬5000元（即財產上損害3萬5000元及非財產上損害10萬元）及法定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；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無理由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13萬5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1月22日（見附民卷第3頁被告簽收日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、第436條之1第3項、第433條之3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傅中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彥君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慧如
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不得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呂　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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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五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
    3條之3規定，由本院依職權為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使用社群軟體向伊私訊佯稱願以新臺幣
    （下同）35萬元與伊性交易云云，並以手機通訊軟體傳送變
    造之網路轉帳交易明細，假稱已匯款至伊指定帳戶，取信於
    伊，致伊陷於錯誤，於民國108年11月12日下午5時36分許，
    與被告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「城市商旅南西館」客房內
    為性器結合之性交行為，事畢被告又向伊謊稱溢匯3萬5000
    元，要求現金退還云云，致伊誤信為真，將3萬5000元現金
    交付被告，伊嗣後登入網路銀行查詢帳戶餘額，始知受騙。
    伊因被告上開行使變造準私文書及詐欺行為，受有財產上損
    害3萬5000元及非財產上損害26萬5000元，被告業經本院111
    年度上訴字第1075號刑事判決認定犯行使變造準私文書、詐
    欺得利、詐欺取財罪確定在案（下稱本件刑案）。爰依侵權
    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，求為命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元，及
   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利
    息之判決。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法院之判斷：
　㈠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、地以行使變造準私文書及詐
    欺之方式，致其陷於錯誤，而與被告為性交行為及交付現金
    3萬5000元等事實，業經被告在刑案偵審時供述在卷，復有
    證人即原告友人簡Ｏ萱在刑案偵查時之證述可佐，並有兩造
    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、原告銀行帳戶資料、城市商旅消費發
    票可證（本院卷18至22、24、28至29頁，刑案影卷11至19、
    53至65、81至83、89至95、111至113、141至142、172、215
    、270至271、280至284、461至471、492頁），又被告犯上
    開行使變造準私文書、詐欺得利、詐欺取財罪，業經本件刑
    事判決認定在案（本院卷10、36至37頁），並經調閱刑事案
    卷核閱屬實，則原告主張被告行使變造準私文書及詐欺等行
    為，侵害其性行為自主決定權及財產權等情，堪予認定。
　㈡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
    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被告上開行為致原告陷
    於錯誤，受有交付現金3萬5000元之財產上損害，已如前述
    ，故原告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此部分損害，為有理由。次按不
   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
    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
    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
    有明文。所謂貞操，其實質內涵為性行為的自主決定，即個
    人對於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，有自主決定的權利，以詐
    欺之方式使人陷於錯誤允為性交，違反他人為性行為的自主
    意思，亦構成對貞操之侵害，原告就此部分請求被告賠償非
    財產上損害，於法有據。爰審酌被告詐使原告允為性交之加
    害情節，原告身心受創及精神上痛苦程度非輕，雙方之身分
    、地位、學經歷、財產所得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（見刑案
    影卷550頁、本院卷39頁、本院限閱卷內戶役政資料教育程
    度註記及財產所得明細資料），認原告就性自主決定權受侵
    害部分，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萬元，核屬適當。從而
    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3萬5000元（即財產上損害3萬5000元
    及非財產上損害10萬元）及法定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；逾此
    部分之請求，則無理由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
    付13萬5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1月22日
    （見附民卷第3頁被告簽收日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
    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
    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，
    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
    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。依民
    事訴訟法第79條、第436條之1第3項、第433條之3，判決如
    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傅中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彥君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慧如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不得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呂　筑


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簡易字第221號
原      告  胡Ｏ筠  （真實姓名及應受送達處所詳對照表）
被      告  楊震豪  
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（112年度附民字第1447號）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叁萬伍仟元，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五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3規定，由本院依職權為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使用社群軟體向伊私訊佯稱願以新臺幣（下同）35萬元與伊性交易云云，並以手機通訊軟體傳送變造之網路轉帳交易明細，假稱已匯款至伊指定帳戶，取信於伊，致伊陷於錯誤，於民國108年11月12日下午5時36分許，與被告在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「城市商旅南西館」客房內為性器結合之性交行為，事畢被告又向伊謊稱溢匯3萬5000元，要求現金退還云云，致伊誤信為真，將3萬5000元現金交付被告，伊嗣後登入網路銀行查詢帳戶餘額，始知受騙。伊因被告上開行使變造準私文書及詐欺行為，受有財產上損害3萬5000元及非財產上損害26萬5000元，被告業經本院111年度上訴字第1075號刑事判決認定犯行使變造準私文書、詐欺得利、詐欺取財罪確定在案（下稱本件刑案）。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，求為命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利息之判決。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，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法院之判斷：
　㈠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、地以行使變造準私文書及詐欺之方式，致其陷於錯誤，而與被告為性交行為及交付現金3萬5000元等事實，業經被告在刑案偵審時供述在卷，復有證人即原告友人簡Ｏ萱在刑案偵查時之證述可佐，並有兩造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、原告銀行帳戶資料、城市商旅消費發票可證（本院卷18至22、24、28至29頁，刑案影卷11至19、53至65、81至83、89至95、111至113、141至142、172、215、270至271、280至284、461至471、492頁），又被告犯上開行使變造準私文書、詐欺得利、詐欺取財罪，業經本件刑事判決認定在案（本院卷10、36至37頁），並經調閱刑事案卷核閱屬實，則原告主張被告行使變造準私文書及詐欺等行為，侵害其性行為自主決定權及財產權等情，堪予認定。
　㈡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被告上開行為致原告陷於錯誤，受有交付現金3萬5000元之財產上損害，已如前述，故原告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此部分損害，為有理由。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所謂貞操，其實質內涵為性行為的自主決定，即個人對於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，有自主決定的權利，以詐欺之方式使人陷於錯誤允為性交，違反他人為性行為的自主意思，亦構成對貞操之侵害，原告就此部分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，於法有據。爰審酌被告詐使原告允為性交之加害情節，原告身心受創及精神上痛苦程度非輕，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學經歷、財產所得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（見刑案影卷550頁、本院卷39頁、本院限閱卷內戶役政資料教育程度註記及財產所得明細資料），認原告就性自主決定權受侵害部分，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萬元，核屬適當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3萬5000元（即財產上損害3萬5000元及非財產上損害10萬元）及法定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；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無理由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13萬5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1月22日（見附民卷第3頁被告簽收日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、第436條之1第3項、第433條之3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傅中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彥君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慧如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不得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呂　筑


